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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 1．概念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以不转移占

有的方式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用以担保债务履行的

担保方式。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

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从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其中债

务人或者第三人称为抵押人，债权人称为抵押权人，提供担

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2．可以作为抵押物的财产 （1）抵押人

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2）抵押人所有的机器、

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3）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4）抵押人依法

有权处置的国有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5）抵

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人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

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 （6）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 3

．不得抵押的财产 （1）土地所有权； （2）耕地、宅基地、

白留地、白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3）学校、幼

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

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4）所有权、使

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

管的财产； （6）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4．效力 抵押担

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

权的费用。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 抵押人有义

务妥善保管抵押物担保证其价值。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

办理登记的抵押物，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



已经抵押的情况；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抵押人转让抵押

物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

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超过债权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转让抵押物的价款不得明显低于

其价值。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

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

在，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

担保。 5．抵押权的实现 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

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

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

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6．

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的清偿顺序 同一财产向两个以

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

定清偿： （1）抵押合同已登记生效的，按抵押物登记的先

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2）抵押

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按照合同

生效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

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编辑推荐：2010年监理工

程师考试合同管理命题精髓(1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